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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记者 肖会 通讯员 范勇 报道
本报聊城讯 《山东省严重道路交通违法

行为举报奖励办法(试行)》(下简称《办法》)12月1
日起开始实施。截至12月20日，聊城市共受理交
通违法举报50起，其中符合举报奖励范围内的
21起，查处21起，拟兑现奖励金额1700元。

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就《办法》规定的

12种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向社会广泛宣传并
就针对举报线索进行核查。凡查证属实的，违法
行为将依法受到严惩，举报人可按规定受奖。

聊城市严重道路交通违法行为公开举报电
话：执勤一大队0635-8386067(白天)，110(夜间)；
执勤二大队0635-8386060(白天)，110(夜间)；执勤
三大队0635-7185305(白天)110(夜间)；执勤四大
队0635-7185328(白天)，110(夜间)；东昌府大队
0635-8331145；临清大队0635-2322424；冠县大队
0635-7173110；莘县大队0635-7362879；阳谷大队
0635-6382263；东阿大队15206359122；茌平大队
0635-4262600；高唐大队0635-3990009；开发区大
队0635-6100025；高速支队0635-8428172

涉及严重交通违法行为，经公安机关查证

属实并依法作出处罚的，举报人可获得50元至
1000元不等的现金奖励。

1、根据违法处罚金额，举报驾驶大中型载
客车辆，载客超过额定乘员20%以上的奖励200
元；2、举报其他类型载客车辆，载客超过额定乘
员100%以上的奖励200元；3、举报饮酒后驾驶机
动车的奖励200元，举报醉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奖
励300元；4、举报吸食、注射毒品后驾驶机动车
的奖励300元；5、举报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
的奖励200元；6、举报驾驶拼装或已达到强制报
废标准的机动车的奖励200元；7、举报使用伪
造、变造的机动车号牌、登记证书、行驶证的奖
励200元；8、举报伪造、变造、买卖机动车牌证的
奖励300元；9、举报营运客车非紧急情况在高速

公路应急车道停车的奖励200元，其他类型车辆
非紧急情况在高速公路应急车道停车的奖励
100元；10、举报违反长途客运车辆凌晨2时至5
时停车休息的奖励200元；11、举报低速载货汽
车、三轮汽车等违法载人的奖励50元；12、举报
驾驶逾期未检验或逾期未报废“营转非”大型载
客汽车的奖励200元；

同时，规定举报人举报同一机动车或驾驶
人同时存在符合奖励情形的多项严重道路交通
违法行为的，可按照本办法逐项予以奖励，但奖
励最高累计金额不超过1000元。

(本栏目由聊城市公安局交巡警支队协办，
欢 迎 读 者 提 供 互 动 线 索 。热 线 电 话 :
15964781682；邮箱:dzrblcxw@163 .com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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